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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編號: 304/2023             合議庭裁判書日期: 2023年 6月 15日 

主題： 

《刑事訴訟法典》第 407 條第 8 款 

就駁回上訴的決定向評議會提出異議 

裁判書內容摘要 

《刑事訴訟法典》第 410 條第 1 款尤其是規定，上訴理由倘明顯不

成立，則須被駁回。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407 條第 8 款，對裁判書

製作人駁回上訴的決定，可向評議會提出異議。 

裁判書製作人 

陳廣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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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合議庭裁判書 

      上訴案第 304/2023 號 

  

上訴人（嫌犯）： A 

上訴所針對的法院： 初級法院第五刑事法庭 

一、 案情敘述 

澳門初級法院第五刑事法庭獨任庭審理了第 CR5-23-0023-PCT 號

道路交通法輕微違反案，最終判處案中嫌犯 A 須服為期七個月的實際禁

止駕駛附加刑（詳見載於本案卷宗第 31 頁至第 33 頁背面的判決書）。 

嫌犯不服，透過辯護人向本中級法院提出上訴，力指根據《道路交

通法》第 109 條第 1 款的規定，其作為職業的士司機、且駕駛的士為其

唯一可以賴以維生的工作，應可獲改判暫緩執行禁駕刑（詳見卷宗第 72

頁至第 74 頁背面的上訴狀內容）。 

駐原審法庭的檢察官對上訴作出答覆，認為上訴理由不成立（詳見

卷宗第 76 至第 78 頁的上訴答覆狀內容）。 

案件卷宗經移交予本中級法院後，助理檢察長對之作出檢閱，也認

為應維持原判（詳見卷宗第 87 頁至第 88 頁背面的意見書內容）。 

其後，裁判書製作人對卷宗作出審查後，於 2023 年 5 月 17 日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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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典》第 407 條第 6 款 b 項和第 410 條的規定，透過簡要裁

判、以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為由駁回上訴，並判處上訴人須負擔上訴的訴

訟費用，當中包括壹個訴訟費用計算單位的司法費、其因上訴被駁回而

須支付的叁個訴訟費用計算單位的罰金和其辯護人應得的澳門幣壹仟

叁佰元上訴服務費（詳見卷宗第 90 頁至第 91 頁背面的簡要裁判書內

容）。 

上訴人遂就該簡要裁判透過辯護人提出聲明異議，力指對其個案應

適用《道路交通法》第 109 條的特別規定而非《刑法典》第 48 條，上

訴庭應改判其可暫緩執行禁駕刑（詳見卷宗第 96 頁至第 97 頁背面的聲

明異議書內容）。 

就是次聲明異議，助理檢察長行使了答覆權，認為聲明異議的理由

並不成立（詳見卷宗第 99 頁至第 99 頁背面的內容）。 

經兩名助審法官檢閱卷宗後，本上訴合議庭現須作出以下裁決。 

二、 事實依據說明 

上訴庭透過審查案卷內的文件資料，得知被上訴的判決載於卷宗第

31 頁至第 33 頁背面，其內涉及不暫緩執行禁駕刑的判決理由則主要如

下： 

「...... 

-----涉嫌違反者 A觸犯了《道路交通法》第 37條第 2款及第 103條第 2款所規定

及處罰的 1 項「輕微違反」，由於涉嫌違反者已自願繳納罰金，故此，僅判處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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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 --------------------------------------------------------------------------------------------------  

-----作為附加刑，根據《道路交通法》第 103條第 2款的規定，考處到涉嫌違反者

已在兩年內第三次觸犯同一輕微違反，依據量刑標準及本個案的具體情節，決定禁

止違反者駕駛，為期五個月。由於本案發生於第 CR5-22-0138-PCT號卷宗判決轉為

確定前，符合有關《刑法典》124條第 1款結合 71條及第 72條有關刑罰競合的規

定，因此兩案須進行競合（該案判處了違反者禁止駕駛為期五個月，暫緩執行兩

年）。 -------------------------------------------------------------------------------------------------  

------經競合後，本法庭認為判處為期七個月之禁止駕駛附加刑之單一刑罰為合適。

儘管涉嫌違反者為職業司機，但考慮到其於第 CR5-22-0138-PCT號卷宗的庭審中被

法官作出告誡後僅僅數天後再次觸犯本案相同的輕微違反，並且其於庭審開始時沒

有承認本案輕微違反之事實，經播放有關錄影片段後才承認有關責任。涉嫌違反者

一開始將過錯歸咎於被害人，可見其並未反醒自己的駕駛態度。於影片中可以看到

案發的經過十分危險，行人已經處於行人橫道的近中間位置，而違反者完全沒有減

速讓先的操作。結合涉嫌違反者以往的刑事及輕微違反的記錄，法庭認為涉嫌違反

者再犯機會高，儘管涉嫌違反者有謀生的需要，但法庭亦必須平衡道路安全的考

量，因此，被判處之禁止駕駛附加刑不應予以暫援執行，有關七個月禁止駕駛的附

加刑必須實際執行。」 

三、 法律依據說明 

《刑事訴訟法典》第 410 條第 1 款尤其是規定，上訴理由倘明顯不

成立，則須被駁回。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407 條第 8 款，對裁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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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人駁回上訴的決定，可向評議會提出異議。如此，本合議庭現須審

理聲明異議人原先提起的上訴的標的，因為聲明異議不得變更上訴的原

先標的。 

聲明異議人在上訴狀內力指根據《道路交通法》第 109 條第 1 款的

規定，其作為職業的士司機、且駕駛的士為其唯一可以賴以維生的工

作，應可獲改判暫緩執行禁駕刑，而在其聲明異議書內最終實質重申了

這般見解。 

本合議庭在審理上訴人上述問題時，會遵循中級法院尤其是在第

47/2002 號案 2002 年 7 月 25 日合議庭裁判書、第 63/2001 號案 2001 年

5 月 17 日合議庭裁判書、第 18/2001 號案 2001 年 5 月 3 日合議庭裁判

書、第 130/2000號案 2000年 12月 7日合議庭裁判書和第 1220號案 2000

年 1 月 27 日合議庭裁判書內所已發表的以下法律立場：上訴庭除了須

依職權審理的事項外，祇須解決上訴人在上訴狀內具體主張的、且同時

在該狀書的總結部份內有所提及的問題，而無需分析上訴人在提出這些

問題時所主張的每項理由。 

聲明異議人堅持其應獲改判暫緩執行禁駕刑。 

現行《道路交通法》第 109 條第 1 款規定，如有可接納的理由，法

院可暫緩執行禁止駕駛或吊銷駕駛執照的處罰六個月至兩年。 

上訴庭認為，在本案中，一如裁判書製作人在簡要裁判内所指出

般，原審庭在判決中所持的不予暫緩執行禁駕刑的理由明顯十分合理。

為了防止上訴人重蹈覆轍，當然不可改判暫緩執行禁駕刑，即使其作

為職業的士司機、且駕駛的士為其唯一可以賴以維生的工作亦然（參見

《刑法典》第 48 條第 1 款有關緩刑與否的實質判斷準則）（值得一提

的是，上訴人在聲明異議書內所援引的中級法院第 328/2004 號上訴案

2005 年 2 月 3 日合議庭裁判書的法律見解並不適用於其個案，因為在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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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書的發表日，《道路交通法》仍未面世，更何況該裁判也沒有必然

排除可類推適用《刑法典》第 48 條的實質判斷準則去就有關暫緩執行

當年《道路法典》第 73 條所規定的中止駕照效力刑罰之事作出定奪）。 

如此，上訴人就裁判書製作人有關駁回上訴之簡要裁判、而提出的

聲明異議的理由並不能成立。 

四、 裁判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定上訴人針對裁判書製作人有關駁回

其就初级法院判處的七個月實際禁止駕駛刑罰的上訴之簡要裁判而提

出的聲明異議的理由並不成立。 

聲明異議人除了須支付上述簡要裁判的主文對其已科處的各項費

用外，還須支付聲明異議程序的訴訟費和兩個訴訟費用計算單位的司法

費，及其辯護人另外應得的澳門幣伍佰元聲明異議服務費。 

命令待本裁判轉為確定後，把裁判（連同原審判決書副本）告知治

安警察局和交通事務局，另把本裁判的裁判结果告知受害人。 

澳門，2023 年 6 月 15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陳廣勝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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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第一助審法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周艷平 

(第二助審法官) 

 


